
1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件
哈师大发〔2018〕35 号

关于印发哈尔滨师范大学公共教学场所出租

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现将 2018 年 6 月 26 日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的《哈尔

滨师范大学公共教学场所出租使用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按照文件要求，认真贯彻执行。

附：《哈尔滨师范大学公共教学场所出租使用管理办法》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8 年 7 月 9 日

哈尔滨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9 日印发

共印 7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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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师范大学公共教学场所出租使用管理办法

（试 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更好的发挥国有资产使用效益，加强学校公

共房产资源的管理，维护学校正常秩序，规范校内各单位承

接校外单位群体活动，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学校公共教学场所是指学校所

属的教室、实验室、体育场馆、音乐厅及展厅等。所称承接

外单位群体性活动是指学校所属单位占用学校室内外场所，

承接举行的校外单位考试、面试、会议、培训、比赛等群体

性活动，学校内常规教学活动不在此范围内。

第三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主办者，是指主持办理群体性

活动的校外单位。承办者，是指承担办理群体性活动的学校

所属单位。

第四条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谁承办、谁负责

的原则”。

第五条 外单位在本校主办、承办群体性活动，本校承

办单位须报校长办公室和主管校领导批准后,并报国有资产

管理处进行相应评估，到财务处办理缴费后方可举办活动。

第二章 申请许可

第六条 须由承办者至少提前十个工作日向校长办公

室申请许可和备案。

承办者变更时间或取消举办群体性活动，应当在预定的

活动举办时间之前及时发布通知，做好善后工作并同时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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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办公室。

承办者变更群体性活动地点、内容及扩大举办规模的，

应当依照本管理办法重新申请许可。

第七条 校内单位申请承办外单位群体性活动许可时，

应向校长办公室提交承办外单位群体性活动审批表(见附

件)。

第八条 校长办公室应当自接受承办申请之日起两个

工作日内，对申请单位提交的申请进行审批，而后根据主管

校领导批示结果做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并通知申请

单位。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九条 承办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群体性活动工作方案；

（二）在群体性活动举办期间，应当确保落实各项安全

措施，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维持现场秩序，必要时可以向保

卫处申请协助。在人员相对聚集时，应当采取控制和疏散措

施，确保参加活动的人员密度在安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

（三）有 2 个以上承办者的，应当明确主要承办者的第

一责任及其他承办者的安全责任；

（四）承办单位要对承办地环境卫生负责，避免出现破

坏公共环境的现象，一旦出现将严肃追究承办单位责任。

第十条 保卫处负责对群体活动安全保卫工作进行监

督。

第十一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对群体活动场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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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并给出承办场地费用标准。

第十二条 财务处负责对群体活动承办单位收取场地

费用。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十三条 群体性活动承办单位如违反本管理办法，校

长办公室可以提前取消或中止活动举行。违规行为发生后，

承办者负责做好善后工作。在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三到六个

月内不得再次申请承办外单位群体性活动。

第十四条 承办单位未按照本管理办法进行群体性活

动安全管理的，造成的损失及产生的后果由自身承担，发生

严重安全事故的，学校将对主要负责人、有关责任人根据相

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涉嫌违法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 自本管理办法实施之日起，全校所有承办外

单位群体活动的单位一律执行该审批制度，对未执行审批制

度私自承办的单位，学校对承办单位实行年终考核 “一票

否决”，对主要负责人、有关责任人根据相关规定给予行政

处分，涉嫌违法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管理办法由校长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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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承接校外单位群体活动审批表

名称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具体时间 月 日 时 分至 月 日 时 分

活动地点 预计人数

人员范围

承办单位

负责人
电话

承办单位意见

校办意见

国资处意见

财务处意见

主管校领导

意见

校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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